
附件 3 

 

四川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（2022年
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修订说明 

 

一、修订必要性 

（一）严格遵循上位法，推进依法行政的需要 

新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

生效施行，新处罚法明确了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

基准，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并对应当不予处罚，可以不予

处罚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等裁量情形做出了调整。《四川省生

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（2019 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裁量标准》）

作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下位法律规范，需要严格

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，通过修订以符合上位法规

定，避免法律适用的矛盾和冲突，提高执法效能，在权由法定的

原则下，依法行使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权。 

（二）贯彻执行新出台、修订法律法规，解决执法实践新问

题的需要 

2019 年以来，国家先后修订、出台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

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《排污许可

管理条例》等一批重要法律规范，一方面针对一批常见的生态环

境违法行为新设定了处罚条款，另一方面对已有的违法行为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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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类和幅度进行了调整，上述变化对规范开展行政处罚工作提出

了新的要求。为有效贯彻执行新修订、出台的法律规范，解决新

设定常见违法行为无个性裁量因子，以及因处罚幅度调整导致违

法行为裁量不合理的问题，需要对《裁量标准》进行修订，更好

的适应执法实践需要。 

（三）完善自由裁量制度，规范行使裁量权的需要 

现行的《裁量标准》自 2019 年 11 月 25 日施行以来，增强

了行政处罚裁量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，保障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

规范行使。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深入，既对行政处罚工作

提出了新要求新标准，也对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提出了更高的要

求。《裁量标准》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个别违法行为裁量不准、

个性裁量因子覆盖不全、部分裁量因子设定不合理等问题。为确

保裁量权规范行使，提升裁量的精准性、合理性和操作性，需要

修订《裁量标准》，科学设定裁量因子，实现裁量幅度与当事人

违法行为相匹配，体现过罚相当的处罚原则。同时，此次修订也

是“宽严相济”政策在行政执法领域的体现，保障执法既有力度又

有温度，体现了包容、审慎、柔性执法的政策要求。 

二、修订思路 

(一)坚持依法修订 

严格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环境行政处

罚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准确把握其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，保障行

政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，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，提升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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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依法行政能力。 

（二）坚持严格公正 

此次修订坚决贯彻“严”的主基调，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开展修

订工作，全面落实《四川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

求，深入开展前期调研，广泛征求修订意见，规范做好信息公开。

同时，切实通过修订工作完善处罚裁量制度，尽量限缩行政裁量

权空间，重点围绕科学设定裁量因子，明确从轻、减轻和免予处

罚的情形，合理限制裁量幅度，严格裁量因子选择等方面，从严

规范裁量权行使，防止行政裁量权滥用导致出现该严不严、处罚

畸轻畸重、类案不同罚和执法“一刀切”等问题。 

（三）坚持问题导向 

此次修订紧密联系生态环境执法实际，重点解决《裁量标准》

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：一是解决部分常见违法行为和新增执法

事项未设定个性裁量因子，导致裁量不够精准的问题，如违法设

置排污口、未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、违反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制度

和违反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污染防治规定等违法行为无个性裁量

因子；二是解决部分常见违法行为因法律法规调整导致个性裁量

因子设置不合理的问题，如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生效后，适用原裁量规则，违反危险废物管理制度的

违法行为处罚过重；三是解决共性裁量因子过于简单，无法根据

当事人两年内违法行为的处罚情况进行裁量的问题；四是解决可

以不予处罚情形规定不够明确、种类不够丰富和合理性不足的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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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；五是二维叠加函数计算公式中，裁量系数 A 计算结果为 1

时，只能处罚款下限金额等问题。 

（四）坚持高效实用 

此次修订贯彻执法为民理念，积极履行法定职责，充分调查

研究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深入分析探讨，扎实做好可行性论证，科

学总结影响行政处罚行为的裁量因素，做好裁量阶次与裁量因素

的科学衔接和有效结合。同时，紧密结合办案实际，既充分考量

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，又能够灵活解决处罚合理性问题，严格遵

守行政行为比例原则，防止裁量标准过于僵化。积极吸纳各地建

议，集思广益，争取覆盖面更全、操作性更强、效率更高，最大

程度方便执法人员理解、操作和适用。 

三、修订依据 

（一）主要依据 

本次修订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环境行

政处罚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

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《四川省环

境保护条例》等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。 

（二）其他参考 

本次修订参考了上海市、浙江省、湖北省、广东省、重庆市

等地区现行自由裁量相关规定，还参考了生态环境部《生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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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和司法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规

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等文

件。 

四、起草过程 

2021 年 2 月，制定修订工作方案，成立了由厅法标处、省执

法总队、省政研规划院和相关律师组成的工作专班。 

2021 年 3 月至 10 月，赴成都、眉山、自贡、泸州、雅安等

地开展实地调研，搜集相关资料；对遂宁、德阳、阿坝、凉山等

地开展电话调研；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、企业、法律顾问单位开

展座谈，听取各方的意见建议；对现行《裁量标准》进行了效果

评估，并编制了评估报告。 

2021 年 11 月上旬，组织一线执法人员、法制审查人员、环

境法实务专家和专业律师组成修订研讨小组，经过集中研讨后形

成初稿。 

2021 年 11 月中旬，经省执法总队队务会、专题会研究讨论，

征求厅法标处意见，并研究修改完善后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五、修改内容 

（一）框架结构 

修订后的《裁量标准》与 2019 年版裁量规定整体框架基本

一致，仍分为三部分，分别为正文、各裁量因子表、罚款金额计

算公式的原理和应用。 

（二）条款数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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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后的正文部分由原来的 10 条增加至 11 条，保留 4 条，

新增 1 条，修改 6 条。各裁量因子表中的个性裁量因子由原来的

14 个增加至 21 个，保留 2 个，新增 7 个，修改 12 个；共性裁

量因子表中的裁量因素由原来的 2 项增加至 3 项。 

（三）具体内容 

1．正文部分 

（1）根据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作出如下

修改：一是在基本原则中新增“全面、客观的调查”；二是将“违

法行为人”修改为“当事人”；三是在第六条新增应当从轻或者

减轻处罚情形；四是将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两年内首次生态环

境违法且未造成环境危害后果的”调整为“初次生态环境违法，

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”；五是新增第八条“违

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

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”。 

（2）根据执法实际作出如下调整：一是将“初次生态环境违

法，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”的整改时限统一

调整为 7 个工作日；二是在第七条新增“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

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，未按照规定填报排污信息，且

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的”“未按照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

开展自行监测，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原始监测记录，按照要求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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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整改的”“建设项目‘未批先建’未造成环境污染后果，且企

业自行实施关停、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等措施的”等三种可以

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，并对其他情形的表述进行了完善。 

2．各裁量因子表部分 

（1）新增个性裁量因子种类。 

综合近几年行政处罚数据分析，将占比较高的违法行为增加

为个性裁量因子，如“违反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制度的行为”“违

反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管理规定的行为”“违反规定向水体排放污

染物的行为”“违反规定设置排污口的行为”“违反生态准入规定

的行为”“违反环境信息公开规定的行为”“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

中弄虚作假的行为”等 7 类个性因子。 

（2）完善个性裁量因子内容及适用法条。 

①完善适用法条。根据新修订、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
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《排污许

可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对涉及个性裁量因子适用法条进行了新

增和修改。 

②完善个性裁量因子内容。一是裁量因子中“项目环评类型

和废气类别”增加“钢铁、石化、水泥、煤电、陶瓷、采矿、危

废经营、垃圾焚烧发电、平板玻璃，‘两高’项目”。二是固体废

物类别增加“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、第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、危险废物”。三是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超标状况新增“林

格曼黑度”和“pH 值”。四是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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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增加“项目环评类型”为裁量因素。五是违反自行监测规定

的行为增加“排污单位管理类别”为裁量因素。六是违反危险废

物、放射性经营许可证相关规定的行为增加“危险废物年收集、

贮存、利用、处置量”为裁量因素。七是违反危险废物管理规定

的行为增加“所需处置费用”为裁量因素。八是违反工业固体废

物管理规定的行为裁量因素设置为“固体废物年产生或者贮存量”

和“所需处置费用”。九是违反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管理规定的行

为裁量因素设置为“排污单位管理类别”和“管理要求”。十是

违反规定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裁量因素设置为“排放种类”

和“排放量”。十一是违反规定设置排污口的行为裁量因素设置

为“废气类别”和“废水类别”。十二是违反生态准入规定的行

为裁量因素设置为“项目环评类型”。十三是违反环境信息公开

规定的行为裁量因素设置为“行为类型”。十四是在有关环境服

务活动中弄虚作假的行为裁量因素设置为“项目类型”和“行为

类型”。 

（3）新增共性裁量因子裁量因素。 

根据执法实际，将“两年内受处罚情况”新增为共性裁量因

子裁量因素，进一步细化裁量。 

（4）新增修正裁量因子。 

根据执法实际，将“其他组织”新增为社会影响力的裁量因

子。 

 


